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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市万人千吨农村饮用水（地表水）检测项目 

各有关供应商： 

东阳市万人千吨农村饮用水检测项目邀请各单位对该项目进行报价，本次报

价为 1个农村饮用水（地表水）点位测定 1次的单价和项目的总价。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预算总价：185000 元。 

本项目每月检测 9 个水库（每个水库设 1 个检测点），检测频次：1 次/月，

共检测 12 期（2025 年 4 月至 2026 年 3 月）。 

报价时，报价总额不得高于本项目预算总价，否则按无效报价处理。中标

供应商的确定详见六评标细则。 

 

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被“信用中国”

（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2、供应商实验室具有省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证证书（CMA），证书附表中的检测项目应涵盖本次检测全部项目且在有效期内； 

3、本项目必须由供应商自身负责完成，不得转包或分包给其它单位； 

4、在浙江省内设有固定实验室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采购内容 

本次监测范围为东阳市内的万人千吨农村饮用水，检测项目为《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 3838-2002）表 1 和表 2 的 29 项再加透明度共 30 项，分别为：

pH 值、水温、溶解氧、透明度、五日生化需氧量、氯化物、化学需氧量、氟化

物、硫化物、硫酸盐、硝酸盐(氮)、铜、锌、镉、铅、汞、砷、硒、铁、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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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酸盐指数、石油类、氨氮、氰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挥发酚、六价铬、总

磷、总氮、粪大肠菌群。 

监测点位：浪坑水库、东方红水库、南江水库、甘溪坑水库、沈岭坑水库、

洋坑水库、八达水库、夏城水库、龙潭背水库，检测频次：1 次/月。 

四、其它要求 

1、供应商需按照相关监测技术规范开展采样、现场测试、分析、结果报送

等检测全过程的工作，对其提交的检查数据、计算数据、技术分析及结论等成果

的质量负全部责任； 

2、供应商在初次采样时，必须同步建立完善采样点位基础信息库，使用具

备经纬度定位功能的手机地图软件建立采样点位空间位置信息库； 

3、供应商必须为全体作业员工购买社保或人身意外保险，必须重视安全生

产工作，确保不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如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交通事故，由

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及损失； 

4、供应商应协助采购方报送相关数据工作； 

5、供应商需每月完成采样工作，次月月底前将电子版和纸质版正式检测报

告给甲方； 

6、供应商对其提交的检查数据、计算数据、技术分析及结论等成果的质量

负全部责任； 

7、供应商应接受金华市生态环境局东阳分局下属环境监测站的监督检查，

评估表打分如下：80 分以上为合格，60-80 分基本合格，60 分以下不合格。评

估为合格，正常支付费用；评估为基本合格，总费用扣除 20%；评估为不合格，

总费用扣除 50%。 

 

五、付款方式 

支付方式：合同生效以及具备实施条件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40%；2025 年 12 月份，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30%；合同 1 年期满之后，甲方收

到供应商提供所有检测报告和发票后支付合同尾款，若遇财政部门的特殊原因拨

款未能及时到位，付款时间相应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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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有效期：合同签订之起 1 年。 

 

六、评标细则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投标人提供的本检测项目响应文件进行综

合分析考评，分别对每个投标人做出评标结论并进行打分(报价分值占 40%，其

它占 60%)，综合得分最高者为中标单位。 

 

序

号 
分值 评分方法 

备

注 

1 
报价评定分值

（满分 40 分） 

采购方设置以各投标方报价的均值作为基准价（满

分 40 分）。各投标单位报价得分如下：若报价高于

基准价，得分为 40◊（2-报价/基准价）；若报价低

于基准价，得分为 40◊[1-(基准价-报价) ◊0.7/

基准价]。以此得出各投标单位的分值，小数点保

留两位。 

 

2 
其它分值 

（满分 60 分） 

1、实施方案（20 分）：对本项目实际情况的了解和

调研、对本项目检测的关键点和难点以及针对上述

关键点、难点提出的解决措施，编制实施方案。  

2、业绩（10 分）：提供投标人 2022 年 1 月 1 日以

来，在浙江省内与政府部门（不包括国企）签订的

类似检测合同（同一业主只算 1 次），提供合同或

中标通知书复印件，每个得 2 分，最高得 10 分。 

3、实验室能力（15 分）：（1）项目人员具有环境、

化学或监测相关专业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每人得 2

分，最高得 6 分；（2）项目人员中持有浙江省环境

监测中心颁发的上岗证书每人得 2 分，最高得 6 分；

（3）自 2023 年以来参加检测项目里的能力验证比

对且结果满意的，得 3 分，最高得 3 分。 

4、质量保障措施（10 分）：对本项目质量保证和质

量控制措施科学性、合理性、明确性、科学有效等

情况。 

5、服务保障（5 分）：（1）提供服务保障的可行性、

完整性等保障措施，最高 2 分；（2）服务响应时效，

30 分钟之内可以到达业主单位办公地点的得 3 分，

每增加 15 分钟扣 0.5 分，扣完为止，提供导航截图。 

6、投标文件里需将该项目检测项目在资质能力附

表中标注出来，若未按上述要求编写投标文件的，

总分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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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得分=报价评定分值+其它分值，综合得分最高者为中标单位。 

 

 

七、投标文件递交 

1. 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以上要求的企业相关资格资料、资质（含本

项目检测指标的附表）、业绩、报价等投标文件(单位盖章、密封)，通过邮寄快

递（邮寄的以签收时间为准）或直接送达的方式，将投标文件（2份）送至浙江

省东阳市青春路 3 号，收件人：吴先生，联系电话：0579-89320249。 

2、投标文件必须在 2025年 4月 11日 14点前送达。 

3.各供应商要对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八、采购人联系方式 

采购方：金华市生态环境局东阳分局 

联系地址：东阳市人民路 269 号 

联系人及电话：吴先生 0579-89320249，姚女士 0579-89320251。 

 

日  期：2025 年 4 月 7 日 


